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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云浮市体育中心（市中心体校）招生办法》
政策解读

云浮市体育中心（市中心体校）在为云浮市培养优秀体育后备人才、赢取省运会金牌荣誉，提高云浮知名度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目前，我国中小学业余体育训练运动员培养模式大致可分为两种，一是体育运动学校单独培养的“全日制”模式，体育训练、生活住宿、文化学习均在该学校内，实行半天学习半天训练；二是业余体校与普通中小学联合培养的“体教结合”模式，文化学习依托教育部门安排就近的学校，体育训练利用课余及节假日时间。云浮市体育中心（市中心体校）属第二种。
[bookmark: _Hlk15645905]《云浮市中心体校招生试行办法》已于2023年7月13日过期，为了系统规范地选拔、培养、输送优秀体育后备人才，进一步推动我市竞技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，并组织运动员参加省级及以上的体育比赛，为我市增添荣誉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拟制定出台《云浮市体育中心（市中心体校）招生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
《办法》的内容分五章。
第一章：总则。一是制定本办法的目的。为了系统规范地选拔、培养、输送优秀体育后备人才，进一步推动我市竞技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，并组织运动员参加省级及以上的体育比赛，为我市增添荣誉。二是适用范围。该办法适用于云浮市体育中心（市中心体校）招收在校就读的适龄学生（适龄是指省运会、省青少年锦标赛各项目年龄设置规定的参赛年龄），代表云浮市参加广东省运动会、广东省青少年锦标赛等赛事。三是招生原则。坚持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原则，依法、依规、按程序招生，选准选好，择优录取，确保生源质量。
第二章：部门职责。云浮市体育行政部门负责管理、指导市体育中心（市中心体校）开展招生、培训、参赛、输送、运动队的管理等工作。云浮市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统筹安排学生的学位以及文化教育。市体育中心（市中心体校）负责牵头会教育行政部门实施招生具体工作。云浮市体育行政部门牵头成立市体育中心（市中心体校）招生工作领导小组。
第三章：招生程序。一是招生对象。在校就读的适龄学生。二是招生项目和人数。结合年龄梯队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需要，综合考虑运动员流失、横向输送等因素，进行有计划招生，并按照就近、集中的原则，以定校、定项目、定额的办法，在固定学校每年预留安排相对固定的就读学位名额指标数。三是招生计划和过程。市体育中心（市中心体校）先拟定当年秋季招生计划，报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定，并按要求进行初选、测试、体检等过程确定录取名单，录取名单确定后，进行网站公布，并印发录取通知书，办理有关入学手续，最后再进行一次录取人员名单核准的过程。
第四章：运动员的学籍管理。建立完善运动员招录进出机制。严格加强运动员招录后的管理
第五章：附则。规定有效期。有效期为5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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